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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项目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本次招标的目标是选择两家专门负责医院后勤零星维修

和小额基建工程的定点施工单位，服务期限将从合同签署之日

起计算，为期一年。

二、服务要求

（一）投标单位责任心强、质量过硬、响应迅速（紧急

维修响应时间为 30分钟），具有承建医院工程项目业绩及二

甲医院零星维修经验的单位优先。

（二）负责院单项工程造价在 3万元以下的工程施工，施

工内容为：院内零星维修工程、紧急工程、部分收尾或修缮工

程等（包括土建、室内外装修、水电安装、道路管网施工、维

修改造、清理井道等工程）。

▲（三）对每次接到的维修任务不得因任务的难易程度、

利润高低等因素弃单 （接洽后 48小时内拖延不答复或施工到

中途放弃、无故停工） 。违反三次 （含三次） 以上的， 采

购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▲（四）交付时限：在服务期间，中标人的项目负责人必

须确保在接到维修任务或小额基建工程后，24 小时内抵达现

场处理相关事务并启动工作。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，在约

定的时间内以高效率和高标准完成所有维修和建设工程。若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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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此规定三次（包括三次）以上，采购方将有权终止合同。

▲（五）在项目执行期间，若与采购方的沟通出现滞后，

服务未能满足要求，且因此遭到采购方相关部门三次（含）以

上的投诉，采购方将有权终止合同。

（六）中标人采购的成品和材料须符合国家技术规范，为

厂家原装正品，且通过合法渠道进货的全新产品。

（七）验收：每月 5日前，采购方组织验收上月完成的施工

项目，中标人需配合。验收标准必须符合双方事先约定的技术、

服务、安全标准，同时也要遵循国家、地方及行业相关的规范和

标准，并出具验收报告。

（八）维修服务和工程质保期不低于 1年，自验收合格之日

起计。根据国家规定，质保期内，中标供应商负责对其提供的产

品、工程进行维修、维护，不再向采购人收取费用（人为因素、

自然因素造成的故障除外）。

三、工程计费方式

（一）对于单项工程控制价低于 3万元的项目，可参考医

院零星维修和小额基建工程的历史价格清单，通过工程定额造

价或市场询价的方式确定价格。

（二）采取包干形式的单个工程按包干价（含税费规费

等费用） 结算，不再下浮。

四、报价方式

本项目根据工程结算价格的下浮率进行报价。优惠率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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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或超过 6%。若投标报价未能满足最低优惠条件，则投标

文件将被视为无效。

五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在工程或货物质量问题引发争议时，应优先选择具

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质量鉴定。若鉴定结果显示工程

或货物符合质量标准，则鉴定费用由采购人承担；若不符合质

量标准，则鉴定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，并需向采购人支付双倍赔

偿以弥补损失。

（二）付款方式：每月进行一次结算，采购方需在每月

10 日前与中标方核对上月已验收的工程款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。核对无误后，中标方向采购方开具发票。采购方在每月

20日前一次性将双方确认的工程款转账至中标方账户。

备注：

1.打“★”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若有任何一条不满足则导

致投标无效。

2.打“▲”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（如有），若有部分“▲”

条款不满足，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，但不作为无效投标

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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